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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希
里
容
易
促
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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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締
訂
之
統
一
條
件 IC 

"
創
設 
一 國
民
政
府
政

抵
抗
党
軍£
今
旣
一 

三
省
與
党
政
府
統 

內
有
撤
除
滿
洲
政.

治
分
會: 
內
有
東
二
省
代
发
等1
其
他
條
欵

.;c 

則
由
南
京
要
管
理
關
广
滿
洲
及
外
國
之
各
外
交 

關
係
。一
滿
洲
須
宣
誓
服
從
國 
民
政
府
；
及
懸
掛 

党
旗
。何
日
實
施
上
列
條
件
；
未
有
宣
布I
但 

料
或
于
牛
底
以
前
實
行
，
端
視
日
本
態
度

而
定 

據
非
一 

排
除.

汉
對
中
國
統
一
故
也•
。

:
國
府
制
度
：
已
完
全
改 

俄
國
之
蘇
維
埃
式
政
制
；

計
劃
：
蔣
介
石
將
爲
阈
府
領
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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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
或
國
務
總
理
相
似
、。

张
宗
昌
或
隱
匿
天
一

崔

東
京

。，頃
接
誼
訊
餅:
直
唐
軍
殘
部

戰
敗"
，被
檄
械
後
。，强
宗
昌
逃
亡
二
現
尙
不
知 

下
落 
。有
謂
其
往
秦
皇
島
、
或
東
三
省
方
面
： 

諸
說
紛
紜
。。莫
明
真
相"
結
果
仍
以
往
天
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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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。。較
爲
真
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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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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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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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
賑

上
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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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會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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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直
隸 

婚
之
女

魯
東

1
昨H
囘
报
本
處

一
帶
飢
荒
履
城 
有
將
成
年m
結

;
在
晋
省
發
售

胴
濟
災
一

東
京
廿
九
日
電C
H
皇
裕
仁
即
位
大
典
之
閱
兵 

式居
時
有
三
萬
軍
隊♦
，及
飛
機
门
il
—架
參
加 

東
京
市
內
之
女
學
生
:*萬
名
二
今
朝
代
明
治

。。定1

一
月
二H
、，在
代
木
練
兵
必
舉
行
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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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省
致
公
總
堂

致
公
掌
賀
構

生
源
號
賀
儀
五
元

感
認
國
府
命.

查
晋
省
爲
販
賣
成
年

取
良
制
市
期
其

豈
九
贰
八
年
九
月
什
號

九
月 
一
曾
全

懇
親
大
曾
之
慶
辰
荷
蒙
各
致
公

總
分
堂
達
權
總
分
社
諸
代
友
來
賓
一

光
幷
賜
祝
詞
祝
君
賀
学 

謝
憎

謹
将
芳
名
列
下

等
殊
深
感
激
繊
登
報
章 

錦
卜
碌
致
公
堂
同
人
一

維
城
致
公
總
堂
賀

e
d
，
“—口
卜
匸
兄
司
一 

賀
儀

/L
元
紀
念
品
反 
儿
祝
詞
一 

一厄
!1:
典
偵
二
畐
尤
司 
一

丿 -ŷ-
木 - Sr

巾手口 -

企.

公
堂
達
縄 

總
堂
賀
償

款
你
致
公
堂
紀
念
品"
儿
祝
詞 
墨
國
致
公
總
掌
賀
〉 

紐
約
致
公
總
堂
賀
儀
人
卜.
儿
祝
詞
一

詞

檀
香
山
致
公
堂
横
屛
一
幅
賀
儀
日
元
祝
詞
一 

美
洲
山H
一
寸
旭
致
公
掌
賀
儀|
元
祝
調
一 

本
埠
致
公
堂
賀
儀
什
无
祝
詞 
片
市
頓
致
公
堂
賀
儀
九
元
祝
詞 

卡
城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賀
儀
拾

7L
祝
詞
一 

檀
香
山
漢
民
報
橫
屛
一
幅
賀
儀|
儿
祝
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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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
城
致
公
堂
達
權
計
賀
儀|
元
祝
詞- 

美
市
卡
利
致
公
堂
光
漢
社
賀
儀1
"
祝
詞
一 

坎
文
顯
地
致
公
堂
賀
儀
九
无
祝
詞
一 

本
埠
達
槽
社
賀
儀
九
元
喜
聯
成
對
祝
詞
豈 

維
城
達
權
總
就
賀
儀|

兀
紀
念
品h
元
祝
詞
喩 

笠
巴
市
足
致
公
堂
賀
儀
二.兀
祝
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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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
近
致
公
堂
達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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兀
祝
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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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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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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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
賀
儀
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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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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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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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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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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賀
儀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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錦
碌
致
公
堂
達 ®
 社
賀
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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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吆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賀
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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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
利
瞋
老
市
魯
致
公
堂
賀
亠 

都
域
致
公
堂
達
情
社
賀
儀. 

二
埠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賀
儀
一
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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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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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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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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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
賀
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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祝

城
洪
鐘
時
報
賀
儀
五
元 

市
魯
別
致
公
堂
賀
儀
三 

地
可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紀

滿

品
任
元
祝
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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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紀
念
品
万•.儿
祝
詞
一

沙
市
吉
寸
致
公
堂
賀
儀
二

紐
約
民
國
公
報
賀
儀
九
允
一

古
巴
致
公
堂
開
明 

本
埠
馬
本
蔭
馬
忠.

英
馬
念
眞
賀
儀
六
元
詞
祝 

利
黄
女
盛
質
儀
二
兀 

本
埠
陽
祿
賀
金
三
元 

本
埠
馬
熾
俊
賀
金
五
元 

恒
血
致
公
堂
祝
辭
一

林
寬
友
賀
儀 

11 
匹 

.四
堂
賀
金
三
元
祝

八 本本
埠
馬
金
紫
堂
賀
金
九
无
祝 

上
海
致
公
堂
五 

11111 祠
祝
辭
宜
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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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
多

葡
萄
酒
麥
酒
等
一

國
爲
經
濟
計
。，?
倚M
種
葡
萄 
槐
花
一
及
大
麥 

以
製
酒
故
也
』

視
日
本
對
支
態
度
而
定 

電
、。蔣
介
；； ：現
宣
吿
接
到

上令
白
崇
禧
來
電
云:
直
魯
軍
殘
部
已 

。•
悵
宗
圉
逃
亡
，料
躱
避.！
滿
洲H

方
與

Q協
約:
將
直
魯
軍
解
除
武
裝4
多
败
敗
軍
已
遣 

散
。至
党
軍
與
奉
軍
之
駐
防
地
，，则
以
漫
河
爲

查
直
魯
軍

約
有1
萬
:
在
直
北
負
嘲
」

價
頗
昂 
有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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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售
價
至
美
金 
一
白
兀Z
 高 

:
因
該
省
曾
經
一
九 
)
及 
一
九
二
年
罹
飢 

荒
之
災
匕
其
時
亦
出
賣
婦
女
與
現
時
直
魯
貧
窮 

婦
女
之
在
市
虜
狀
况
相
同
。"
以
致
婦
女
映
乏." 

。。碧
氏
擬
广
下
星
期h
趁
輪
往
美
阈
舍
路
。
隨 

赴
紐
約
；
報
吿
其
改
桀
經
過
情
形
“於
紐
約
義 

賑
委
員
會2
。

兵
一

日
皇
」

▲
軍
隊
學
生
共
六
萬
人 

▲
飛
機
百.h
i
架
預

本
埠
馬
傅
俊 

lit
源
董
廉
恒
豐
儀
金L

.埠
馬
英
本
賀
金
五
元

日
内
瓦"
 

il.
日
盅 
參
偵
國
際
聯
盟
理
事
會
會 

議
之
各
代
表
，"
日
注
意.1
酒
精
及
吸
鴉
片
煙
者

"
美
國
加
入
國
際
：；
中
美
洲
小
國
哥
斯

德"
黎
加
人
盟
曾
等
間
題
；
討
論
酒
精
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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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0

一 致
議
决
調
貪
濫
用
酒
精
爲
飮
料
。
如
枇
界
各 

處
，
銷
流
有
毒
質
能
致
死
之
劣
等
烈
酒
是
也
。。 

所
調
査
者
祗
限
广
烈
酒"
如
佛
蘭
地
威
士
忌

00

/
◎
 ▲
林
九
牧
公
所
啓
事
，

敢
者
頃
據
魚
濕
雇
一

—
上
期
銀
担
保
人
林
善
鵬
兄
報
吿
本
公
蔭
會 

員
祖
順
宇
德
順
新
會
公
嘴
人
現
力
三|
餘
歳
向
居 
.，高
華
鳩
六 

月
間
應
雇
往
轉
照
兄
新
坑
魚
濕
傭
匸
迄
今
數
月
該
濕
匸
事
已
竣 

各
人
出
濕
惟
不
見 
il 順
囘
埠
未
卜
其
生
死
存
亡
本
公
所
以
誼
切 

宗
親
不
能
忽
然
置
之
除
致
函
蔣
照
兄
追
訪
外
特
登
報
端
布
嘉 

有
親
朋
知
其
一
卜
落
或
發
斗
意
外
事
者
請
修
函
示
及
卽
謝
花
紅
銀 

九
大
元
决
不
食
言
倘

/fill
順
見
此
吿
白
希
即
來
函
報
吿
以
釋
懸
系 

是
盼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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翩
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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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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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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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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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茂
利
號
舖
面
及
傢
生
名
聲
明
一 

吿
白

:

本
店
準
於
九
月
由
四
號
將
舖
面
及
壹
切
舖
内
應
用
像
生
等 

槪
出
賃
與
廖
滚
后
營
業
嗣
後
廖
滚
幷
營
業
盈
断
及
或
有
華 
一 

"
口@
輻
等
情
應
由
廖
滚
君
負
貴
清
理
槪
與
本
號
無4
不
得 
一 

宀
封
及
像
生
等
物
特
先
聲
明
以
免
後
論
此
佈 

一 

」年
九
月
廿
四
刺
，

片
打
街
東
茂
利
號
黄
順
欧 
一

物

墨
國
渭
罅
占
魯
市
致
公
堂

詞 
一

本
埠
馬
本
亨
儀
金
三
，兀
祝 

本
埠
馬
昌
枝
馬
昌
協
林
地 

李
進
福
李
洪 

A,
儀
金
六
元

一 

本
埠
李
超
南
儀
金
三
元

部
進
修
儀
金
三
元
祝
辭
一

本
埠
天
寅
餐
館
儀
金
三.兀 
維 

維
城
致
公
總
堂
閱
書
社
祝
辭
一 

金
門
公
論
晨
報
李
耀
國
郎
德
遂 

庇
李
磨
四
埠
致
公
堂
禮
金
三
元 

第
五
儡
致
公
堂0
辭 

始
路

公
總
堂
體
育
曾
祝
辭 

埠
駱
澈
空
謝
志
如
祝
辭

禮
金
二
元 

昂
快
注
。
辭

一

本
埠
司
徙
捷
予
林
斗
南
馬
昌
枝
劉
惠
如0
辭
一 

宛
地
辟
致
公
堂0
辭
一 

維*

莪
學
校
。
辭 
一

■
澳
洲
罷
工
之
制
紛

▲
碼
頭
與
海
員
聯
合

▲
東
家
擬
另
雇
義
勇
一1
人 

澳
洲
美
利
賓
什h
日
電
「
碼
頂
匸
人
罷
匚
風
潮

?
雖
仍
人

海
員
决
定
贊
助
罷
一

工
致
情
勢
漸
趨
人
糾
紛
地
位
；
海
員
是
日
捲
入 

爭
論
施
渦"
，彼
等
不
肯
裝
貨
之
船
』。使
補
助
汽 

機
。"
發
起
蒸
汽1
隨
便
有
海
員
八
百
名
會
議
。 

决
斷
贊
助
沿
岸
工
人
之
各
舉
動
。不
肯
操
作
。。 

或
代
駕
船
出
海
。.，刻
朿
主
正
謀
度
招
雇
義
勇
工 

人
一
厶
」

卷
芝
埠
天
氣
突
冷
雪
雹
紛
飛

A
寒
暑
表.卜
降
至
三

—
六
度

▲
爲 

美
阈
芝
加
必 

雪
:
滿
地
如 

爲
本
市
九
月 

午
九
時 

11- 
式

叮
歷
史
上
之
最
寒
者 

口
電
。。本
市
是
筱
，。開
始
降 

旧
時
落
雹
，。隨
轉
而
下
雨
，。 

外
上
之
最
寒
者
。。計
昨H
下 

"
寒
暑
針
三
拾
六
度
，:

人 

"
水
銀
針
祇
跌
至
三
拾 
一度

九
力
九
月

丿

(
數
日.人
氣
忽
變
寒
冷
。料
此
不
合
時
之
寒 

尚
有
名
日
、一
未
能
解
除
。。

盟
會
理
事
議
决
數
個
間
題 

▲
調
查
各
阈
酒
精
出
產
及
遠
康
鴉
片
情
形

加
入
盟
曾
美
亦
似
有
動
機

▲

◎
▲
五
週
年
紀
念
預
吿 

社
于
十
月
十
四
號
舉
行
五
週
年
紀
念

典
禮
統
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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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ii 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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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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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吆
迷
權
社
支
部
同
人
1
 啟

升
卡
頓
致
公
掌 
辭
壹 
墨
國
粗
市
砰
致
公
堂
祝
辭
一 

雲
埠
大
漢
公
報
祝
辭
一 

大
三
匿
聯
衞
團
祝
辭( 

雲
母
林
立
晃
祝
辭
一
卜
路
役
市
洪
門
結
晶
體
新
小
年
」 

墨
國
磨
詩
耀
正
言
月
報
仝
人
祝
辭
一 

周
家
谷
禮
金
二

一 一

禮
金
三
元

香
港
洪
門
通
訊
橫
聯
喘
幅
祝
辭
一 

林
噂 

葉
梓
棠
禮
金
貳•兀 
英
京
致
公
堂
，
辭
一

西
倫
敦
致
公
堂
梁
合
等(

始
路
李
晃
何
小
靑
鏡
屛
一
幅

城
呂
倫0
電 

路
張
滲0
電

雲
毋
吳
廷
査0
一

埠
張
椿
杰.()
電

以
上0
代
祝

q

會
偵
喃
演
習

e

比
例
守
萊
城
陸
車
將
撤
退 
一 

▲
撤
我
計
副
已
再
就

化
京"
日
日
这
據
门
由
黨
之
獨
伉
報"
。昨
日 

载
稱 
頂
料
留
駐
來
因
篇N

比
國
陸
軍
師
團
： 

早H
撤
退:
聞
撤
兵
之
計
畫 
。業
已
擬
就
： 

■
日
兇
福
永
豐
受
巡
廻
裁
判

人
推3

反
訴

▲
本
人
正
式
審
判
科
上 

香
山
什
五：：：

電
。，
廻
裁
判
所
判
官
施
秩
文 

r
九
之H
人
兇
犯
福
永 

大
陪
審
官
入
案
控
訴
後 

H
犯
上
堂
：
被
吿
直
認 

臣
氏
之
卜
歳
子
不
諱
。。 

可
認
服
一 
等
殺
人
罪;

氏
：
昨
日
不
舉
認
現
年 

登
氏
爲 
一 等
殺
人
罪
： 

。"
广
一
小
時
内 
傳
該

拜
官
動
誡

并
飭
令
錄
事
員
入
山
式
辯
訴
，。作
爲
一 
無
罪
」反 

訴一.厶
；

V◎
▲
承
買
三
民
旅
館
傢
私
廣
吿 

敗
者
本
堂
撤
中
人
承
買
鐵
城
崇
義
會
自
置
之
雲
高
華
埠
片
打
街 

東
門
牌
官
百
七
拾
六
號
樓
上
三
民
旅
館
全
盤
生
意
及
像
私
床
例 

什
物
等
訂
定
于
本
年
拾
月
一
號
在
溫
金
有
辦
事
處
立
契
交
易
清 

楚
如
有
中
西
人
士
與
三
民
旅
館
有
數
目
軽
轉
未
清
者
務
請
依
期 

到
溫
金
有
辦
事
處
報
明
理
妥
倘
逾
期
不
到
乃
是
自
懐 
一
經
交
易 

後
無
論
如
何
數
目
槪
與
本
堂
無
渉
先
此
聲
明
以
免
後
論 

西
歷 
一 千
九
百
二
十
八
年
九
月
十
叁
號 

黃
興
利
堂
預
啟

會
議
時
：

英

。。派
遣
一 
代
我
團

」
專
家
参
名
，。赴
遠
東
調
査
私
連
鴻
片
及
吸
鴻 

片
煙
情
形 
料
中
國
代
表
王
景
岐
。或
反
對
此
舉

論
及
美
國
加
入
國
際
法
宀 

險
家
南
順
氏
謂 "
宜
早
心 

求
法
庭
貢
獻
意
見
，。不

5

則
。，那
威
著
名
探 

行
政
院
有
權 "
，徵

,?I 過 久
。，理
事
會

旋
議
決

研
究
此
問
題
：
美
均
對
于

此
点:
曾
言:
如
美
國
無
權
拒
絕
：
向
其
諮
詢

權
利
之
各
間Si，。

則
决 

德
耳
黎
加
國
宣
吿
，。擬

1
 見: 

不
依
附

6

台
山
荻
海
余
姓
典
開
平
秘 

洞
譚
姓 
爭
論
水
鬼
渡
事

香
港
商
議
調
停

。

卜

-w
w

▲
三
縣
長 

..<
談
話 
三
縣
長
互
各
相
談
論
之
情 

形
及"
地
匪
患
之
大
槪 
與
今
後
剿
匪
之
步
驟 

。。事
訖
"
復
折
回
入
於
聯
防
間■
 
黃
解
長
以 

其
曾
呈
准
財
廳
核
准
其
錢
粮
附
加
也
，。履
以
應 

征
收
百
分
之
幾
：
爲
其
辯
論
之
焦
點
、
梁
夔
縣 

長
深
知
縣
民
繳
納
錢,糧
之
苦
、。地
方
毎
有
事
故 

。
即
以
錢
糧
附
加
爲
欵
籌
辦
法
，。而
附
加
旣
行

。。永
無
撤
消
。。况 

辦
法
。
而
與
人
民 

堅
持
反
對
附
加
。.

此
次
聯
防:
僅
爲
臨
時
善
後 

無
窮
痛
苦 

C

自
始
至
終
，。 

而
反
對
派
兵
入
駐
七
星
巖

之
舉
。
幷
極
力
言
軍
隊
入
駐
窮
山
。，給
養
爲
難 

VC
外
援
一
絕
：
兵
土
餓
斃
。是
自
投
阱
也 
一 

▲
何
治
偉
所
陳
成
法 
何
治
偉
主
席
綜
合
一
一
一
縣 

長 
席
話
。，遂
提
出
一
個
具
體
辦
法
，"
徵
求
同 

意
)
。。
由
西
區
善
後
公
署
令
行
各
邑
責
成
自
行 

肅
清
邑
屬
内
土
匪 6 ㊁
請
西
區
公
署
咨
會
第
四 

軍
之
駐
防 

1L
邑
軍
做
派
兵
擇
七
星
巖
山
附
近
之 

要
隘
一C
如
封
川
之
新
墟
，及
各
邑
之
毗
連
該
山 

巖
通
道
各
地

C

常
川
駐
守 
以
防
外
匪
入
據
該 

麓
)
。用
爲
巢
穴
。"
㊂
設
立
五
邑
聯
防
辦
事
處"
。 

由
卜
壹
師
派
專
員
主
持
一5

:
㈣
該
處
之
前
械 

經
費
。一
應
如
何
担
負•
。則
由
該
辦
事
處
體
察
情 

形
辦
理
。。至
於
肅
淸
廣
寕
上
匪
。。則
由
駐
防
吐 

脓
協
助
核
邑
邑
兵̂
^
妥
辦
；
此
四
條
辦
法
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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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昨
日
下
午
五
時
三
刻
接
駐
滬
訪
員
來

電
云

◎
五
院
職
權
間
題:
蔣
介
石 

曲
漱
艮
等 
磋
商
未
定 

胡
欲
于
雙
十
節
。
就
立
法 

院
長
職
。
但
譚
延
間
謂
職 

權
未
定"
。不
宜
鹵
莽
從
事

。
。衆

遂
定
明
年
元
月
一
日 

五
院
一
齊
成
立
。。

。
。

◎
中
央
常
務
委
員
會
議
决
。 

汪
派
除
陳
公
博
外

—。餘
俱 

准
列
名
爲
政
治
會
委
員
。。 

▲
昨
晚
人
時
拾 

11 
分
接
駐
星
港
訪
員
電
云 

⑥
廣
州
政
府
收
管
城
內
舊
法 

領
事
署
。經
法
領
事
批
准 

簽
約

⑥
新
會
天
湖
朗
，。被
匪
擄
去 

學
生
卅
餘
名
。。民
團
與
抗 

被
擊
斃
者
卜
名
e
。幸
警
察 

協
助
。。將
匪
擊
退
。未
被 

劫
掠

◎
開
平
縣
長
余
同
信)
。在
開 

平
縣
內
設
置
電
話
線

與依組若 
總新"他


